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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单项选择题(每题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题1分,共10分)

1.D 2.A 3.A 4.B 5.C

6.A 7.D 8.C 9.C 10.D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多选或少选、错选均不得分,每题2分,共10分)

11.ABD 12.AB 13.ABCD 14.AC 15.ABC

三、名词解释(每题4分,共20分)

16.国际经济法:国际经济法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法律手段,是为建立与维护国际经济秩序,调

整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关于商品、技术、资本、

服务在流通结算、信贷、税收等领域跨越国境流通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称。

17.国际保理:国际保理亦称“国际保付代理”,是由银行或商业保理机构从事的跨国金融服

务,它是指在国际贸易中以赊销(O/A)、承兑交单(D/A)等信用销售条件下,由出口商向保理商转

让应收账款,由保理商向出口商提供贸易融资、销售分类账户管理、坏账担保、催收账款的综合性金

融服务。

18.倾销:倾销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如果因此对某一缔约方领土内已

经建立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实质损害威胁,或实质上阻碍某一国内产业新建,则依据世界

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该倾销行为应受到谴责。

19.独占许可协议:是指在协议规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被许可方对受让的技术拥有独占的

使用权,许可方不能将该技术使用权另行转让给第三方,同时许可方也不能在该时间和地域范围内

自行使用该项出让的技术。

20.国际融资租赁:国际融资租赁是指含有涉外因素的融资租赁,如当事人非属于同一国家、

租赁标的物作跨国流动、各种款项作跨国流动等。

四、问答题(每题11分,共44分)

21.简述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之卖方担保义务。

参考答案:

《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所规定的卖方担保义务主要包括两方面,即卖方对所交货物

的质量保证和所有权保证。

(1)质量担保。(2分)

质量担保又称瑕疵担保,指卖方对其所售货物的质量、特性或适用性承担的责任。(1分)

(2)所有权担保。(2分)

所有权担保又称追夺担保,是指卖方所提交的货物必须是第三者不能提出任何权利要求的货

物。卖方在订立合同时应保证其所售货物的所有权不因存在买方所不知的瑕疵而被追夺。(1分)

根据《公约》的规定,其含义有三:①卖方应向买方担保他确实有权出售该货物,假如卖方将偷窃的

东西卖给买方,则违反他对货物的所有权担保义务(1分);②卖方应担保货物上不存在在订立合同

时不为买方所知的他人的权利,如抵押权、留置权(1分)等;③卖方应向买方担保第三者对其提交

的货物不得以侵权或其他类似理由提出合法要求。例如,卖方出售的货物及其使用不得侵犯第三

者的专利权、商标权等。(1分)

当第三者根据工业产权或知识产权提出要求时,根据《公约》的规定,需具备两个条件:①第三

者的权利是依据合同预期的货物将要销往或使用的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法律取得的,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卖方知道或不可能不知道第三者的权利存在,则要承担责任(1分);②第三者的权利是依

据买方营业地所在国家的法律取得的,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货物销往哪个国家,也不管卖方是否知

晓,卖方均要为侵犯第三者依据买方营业所在地国家的法律取得的专利权承担责任。(1分)

22.简述提单的概念及其作用。

参考答案:

提单是一种用以证明海上运输合同和货物已由承运人接管或装船,以及承运人保证凭以交付

货物的单据。(3分)

提单的作用有三点:

(1)提单是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订有运输合同的凭证。(3分)

(2)提单是承运人从托运人处收到货物的凭证。(3分)

(3)提单是代表货物所有权的物权凭证。(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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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简述GATT1994之国民待遇原则及其适用。

参考答案:

GATT第3条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其含义是:一成员的产品输入到另一成员境内时,进口方

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对该产品征收高于本国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税和国内费用,以及在执行国内

规章方面施行差别待遇。(3分)

(1)GATT国民待遇原则的给惠对象是在进口国销售的原产于另一成员的类似产品;给惠标

准是在征税方面“不高于”对本国相同或类似产品征收的国内税费,在执法方面不歧视外国相似产

品;给惠方面仅适用于进口国对进口产品采取的不合理的国内税和国内规章方面的措施。(2分)

(2)国民待遇原则不适用于边境措施。(2分)

(3)国民待遇原则不适用于投资措施。(2分)

(4)GATT国民待遇原则不适用于出口产品。(2分)

24.简述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概念及其特征。

参考答案: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海外投资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

保证或保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承保的政治风险发生,致使投资者遭受损

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补偿其损失的法律制度。(3分)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特征:

(1)海外投资保险是由政府机构或公营公司承保的,它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以保护投资为

目的。(2分)

(2)海外投资保险的对象,只限于符合特定条件的海外私人直接投资。(2分)

(3)海外投资保险的范围,只限于政治风险,如国有化或征收险、外汇险、战争险等。(2分)

(4)海外投资保险的任务,不单是像民间保险那样进行事后补偿,而更重要的是事前防患于未

然。(2分)
 

五、案例分析题(16分)
 

25.参考答案:

(1)采用CIF术语时,卖方(出口方)应负责订立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并支付费用,本案中应由甲

公司承担货物运输保险费用。(2分)

(2)丙公司应对第三次货物损失承担责任。(3分)

《海牙规则》第3条规定了承运人必须履行的最低限度责任:①承运人必须在开航前和开航时

恪尽职责使船舶适航。其具体含义有:在开航前与开航时船舶适于航行;船员的配备、船舶装备和

供应适当;船舶要适合货物的安全运送和保管。②适当和谨慎地装载、搬运、配载、运送、保管、照料

和卸载所运货物。据此,第三次货物损失由承运人保管货物的过失造成,属于承运人必须履行的义

务,因此,丙公司应当对第三次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2分)

《海牙规则》实行的是承运人的不完全过失责任。其第4条第2款和第4款列举了18种情况

下免除承运人依法承担的责任,它们是:①承运人对船长、船员、领航员或承运人的其他受雇人在驾

驶船舶或管理船舶中的过失;②非由于承运人过失发生的火灾;③海难;④天灾,海上或其他可航水

域的危险或意外事故……。据此,第一次货物损失是由自然灾害造成的,第二次损失涉及承运人管

理船舶过失造成的部分损失,均属于承运人可以免责的情况,因此,丙公司对第一次、第二次货物损

失不承担赔偿责任。(2分)

(3)丁公司对于三次货物损失都不需承担责任。(4分)

平安险原意为“单独海损不赔”。承保被保险货物由于恶劣气候、雷电、海啸、地震、洪水等自然

灾害造成的整批货物的全损;运输工具搁浅触礁、沉没、互撞以及失火、爆炸等意外事故造成的货物

全部或部分损失;运输工具在发生上述意外事故前后又在海上遭受恶劣气候等自然灾害造成的部

分损失;装卸时,一件或数件货物落海造成的全部或部分损失;被保险人为抢救货物支出的合理费

用等。(2分)

本案中的第一次货物损失是由遭遇风浪引起,属于自然灾害导致的部分货物损失,不在平安险

的承保范围内。因此,丁公司对第一次货物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第二次货物损失由船员检修船

舶造成,第三次货物损失由船员货舱操作错误造成,均不属于平安险的承保范围,因此丁公司对第

二次、第三次货物损失也不承担赔偿责任。(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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